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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 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保荐”）为吉林金

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

保荐机构，持续督导期至2015年12月31日。  

2015年9月25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等有关议案，并于2015年9月28

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相关内容。

公司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
“民生证券”)担任保荐机构，并与其签订了《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

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》及《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

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主承销协议书》。民生证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公司

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的一个完整会计年度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，应当终止

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，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

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。鉴于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

尚未结束，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更换为民生证券，根据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长江保荐未完成的对公司



持续督导工作由民生证券承接，长江保荐不再履行相应持续督导职责，

民生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廖陆凯、张明负责具体督导工作。廖陆凯、

张明简历见附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         

 

  



附件：  

 

一、保荐机构简介 
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郑州市证券公司，于 1986 年 10 月

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。2004 年民生证券注册为保荐机构并于 2005

年成为首批股权分置改革保荐试点的保荐机构。公司成立以来坚持

“守正创新”的经营理念，秉持“诚信、责任、信任”的核心价值观，

积极进取，全面开拓各项业务，不断进行业务和机制创新。目前，民

生证券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郑州、济南、成都、广州、太原等各地

设立了数十家证券营业部，具备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代理交易、

B 股发行和交易、外汇经营、网上证券委托、客户资产管理、保荐机

构、债券代理发行主承销、证券投资咨询、基金代理销售等多项业务

资格。 

二、保荐代表人简介 

廖陆凯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，硕士研究

生。先后参与并完成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、

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、泰尔重工股

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工作等。 

张  明：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副总经理，管理学学士。

先后主持了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（300201）IPO、哈尔

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603023）IPO、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

司（831617）以及多个拟上市公司的股份制改制、辅导及上市公司重

组工作。 

 

 




